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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

:

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2015

年

8

月

21

日

(

二

)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连云路

8

号

(

三

)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１４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７１

，

０２１

，

１００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７２．４７

(

四

)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现场会议由董事长沈汉标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通知及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五

)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 公司在任董事

5

人

,

出席

2

人

,

独立董事黄伟成先生、黄培伦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出席

,

董事詹缅阳先生因

个人原因未能出席

,

会议由董事长沈汉标先生主持召开

;

2

、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

,

出席

3

人

;

3

、 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蒋乾乾女士出席了会议

;

财务总监温小填先生、副总经理林昌胜先生列

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

一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 议案名称

:

《关于公司

2015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７１

，

０２１

，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2

、 议案名称

:

《关于选举王妙玉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９

，

０２１

，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本议案关联股东沈汉标先生回避表决。

3

、 议案名称

:

《关于办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７１

，

０２１

，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

二

)

涉及重大事项

,5%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半年度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

预案》

１

，

６７９

，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

《关于选举王妙玉女士为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１

，

６７９

，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３

《关于办理相应工商变更

登记的议案》

１

，

６７９

，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

三

)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中

,

议案

3

属于特别决议议案

,

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以上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1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公布的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

:

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

律师

:

卢伟东、刘敏

2

、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

本所律师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

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

2

、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22日

国金通用上证5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B类份额交易价格波动提示公告

近期

,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

旗下国金通用上证

5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

B

类份额

(

场内简称

:

国金

50B;

场内代码

502022)

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波动较大

,

截至

2015

年

8

月

21

日

,

国金通用上

证

50B

类份额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

0.475

元

,

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

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

,

可能遭受重大

损失。

为此

,

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

1

、国金通用上证

50B

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由于国金通用上证

50B

份额内含杠杆机制的设

计

,

国金通用上证

50B

份额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将大于国金通用上证

50(

场内简称

:

国金

50;

场内代码

502020)

净

值和国金通用上证

50A

份额

(

场内简称

:

国金

50A;

场内代码

502021)

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

,

即国金通用上证

50B

份额的波动性要高于其他两类份额

,

其承担的风险也较高。国金通用上证

50B

份额的持有人会因杠杆倍数的

变化而承担不同程度的投资风险。

2

、国金通用上证

50B

份额的交易价格

,

除了有份额参考净值变化的风险外

,

还会受到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等其他风险影响

,

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3

、截至

2015

年

8

月

21

日收盘

,

国金通用上证

50B

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接近基金合同约定的不定期份

额折算阀值。不定期份额折算后

,

国金通用上证

50B

份额的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

易的投资者注意高溢价所带来的风险。

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国金通用上证

5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正常。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法

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国金通用上证

5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本基

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

,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6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8月22日

国金通用上证5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可能发生不定期份额折算的第二次风险

提示公告

根据《国金通用上证

5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

关于基金不定期份额折

算的相关约定

,

当国金通用上证

5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本基金”

)

的

B

类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

值小于

0.250

元时

,

国金通用上证

50

份额

(

场内简称

:

国金

50;

场内代码

502020)

、国金通用上证

50A

份额

(

场内简

称

:

国金

50A;

场内代码

502021)

、国金通用上证

50B

份额

(

场内简称

:

国金

50B;

场内代码

502022)

将进行不定期份

额折算。

由于近期

A

股市场波动较大

,

截至

2015

年

8

月

21

日收盘

,

国金通用上证

50B

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接近

基金合同约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阀值

,

提请投资者密切关注国金通用上证

50B

份额近期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的

波动情况。

针对不定期份额折算可能带来的风险

,

基金管理人特别提示如下

:

1

、由于国金通用上证

50A

份额、国金通用上证

50B

份额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

,

不定期份额折算

后

,

国金通用上证

50A

份额、国金通用上证

50B

份额的折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

的投资者注意折溢价所带来的风险。

2

、国金通用上证

50B

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

,

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其杠杆将恢复至初始杠杆水

平。

3

、由于触发折算阀值当日

,

国金通用上证

50B

份额的参考净值可能已低于阀值

,

而折算基准日在触发阀值

日后才能确定

,

此折算基准日国金通用上证

50B

份额的净值可能与折算阀值

0.250

元有一定差异。

4

、国金通用上证

50A

份额表现为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

,

但在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国金通用上证

50A

份额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较大变化

,

由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收益特征国金通用上证

50A

份额变为同

时持有较低风险收益特征国金通用上证

50A

份额与较高风险收益特征国金通用上证

50

份额的情况

,

因此国金

通用上证

50A

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实现的不确定性将会增加。

本基金管理人的其他重要提示

:

1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

,

场内份额折算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1

份的零碎份额

,

按照投资者零

碎份额数量大小顺序排列

,

零碎份额数量相同的

,

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证券登记系

统随机排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证券登记系统按照排列顺序

,

依次均登记为

1

份

,

直至完成全部折算。持有极小数量国金通用上证

50

份额、国金通用上证

50A

份额、国金通用上证

50B

份额的持

有人存在折算后份额因为不足

1

份而可能损失部分份额的风险。

2

、如本基金发生上述不定期份额折算情形

,

为保证折算期间本基金的平稳运作

,

本基金管理人可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登记结算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则

,

暂停国金通用上证

50

份额、国金通用上证

50A

份额、国金通用

上证

50B

份额的上市交易、配对转换

,

以及国金通用上证

50

份额的申购、赎回、转托管等相关业务。届时本基金

管理人将会对相关事项进行公告

,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

,

请参阅本基金基金合同及《国金通用上证

50

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或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4000-2000-18(

免长途话费

)

。

3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8月22日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于

2015

年

7

月

21

日在指定媒体和本公司网站上公告了《国金

通用沪深

3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2015

年第

2

季度报告》

,

现对报告中第

3.2.2

条的内容更正如下

:

3.2.2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注

: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2013

年

7

月

26

日。

除以上内容需更正以外

,

其他内容不变。由此给投资者带来不便

,

本公司深表歉意

!

特此公告。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471� � � �证券简称:中超电缆 公告编号:2015-094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由董事长召集

,

会议于

2015

年

8

月

21

日下午

16:00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7

人

,

实际参加董事

7

人。其中独立

董事鲁桐以通讯方式参加。本次董事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杨飞先生主持

,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

,

做出如下决

议

: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一

)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表决结果为通过。

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5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7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了《关于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补充说明》。

鉴于公司当前稳定的经营和盈利情况

,

以及良好的发展前景

,

为了促进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

,

控股股东

江苏中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议增加现金分红

,

现调整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具体内容详见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调整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经审核认为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是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

根据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提出的。公司本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为正值

,

审计机构对公

司的本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符合进行现金分红的条件

,

符合公司发展情况及证

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

-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文件要求。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有利于保障公司分

配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

也有利于维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长远利益。

公司监事会就该项议案发表了相关意见。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议案》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表决结果为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

一

)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

(

二

)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471� � � �证券简称:中超电缆 公告编号:2015-095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1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董事会于

2015

年

8

月

21

日收到控股股东江苏中超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超集团”

)

的提议

,

拟将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进行调整

,

该议案已经

2015

年

8

月

21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如下

:

一、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及审议情况

(

一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

鉴于公司当前的实际经营状况

,

未来发展的持续盈利能力和业务发展需要

,

以及公司未来良好的发展

前景

,

充分考虑广大投资者的合理诉求

,

为持续回报股东、与全体股东共享公司发展的经营成果

,

促进公司

的持续健康发展

,

中超集团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提议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调整为

:

以截止

2015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股本

507,200,0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

0.25

股派现金

0.2

元

(

含税

);

同时

,

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4.75

股。 送股及转增股本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变更为

1,268,000,000

股。

(

二

)

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审议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

公司董事会经审核认为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是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

根据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提出的。公司本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为正值

,

审计机构对公

司的本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符合进行现金分红的条件

,

符合公司发展情况及证

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

-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文件要求。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有利于保障公司分

配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

也有利于维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长远利益

,

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相关规定。

公司监事会也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

2015

年

8

月

22

日刊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及《关于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实施。

二、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合理性

(

一

)

公司发展战略需要

鉴于全球经济复苏缓慢

,

国内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

,

公司所处的电

线电缆行业也面临着经济转型、经济结构调整的“双重挑战”。随着建设“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

,

电线电

缆制造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市场机遇

,

公司投资设立了两家全资子公司西藏中超电缆材料有限公司和新

疆中超新能源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

有利于提高公司市场占有率。

2012

年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

,

分别收购了无

锡市明珠电缆有限公司、江苏远方电缆厂有限公司、无锡锡洲电磁线有限公司

51%

的股权

,

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9

日公告停牌

,

拟通过收购股权的方式取得无锡市恒汇电缆有限公司、江苏长峰电缆有限公司、河南虹峰

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江苏上鸿润合金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的控制权。 通过并购重组方式发挥协同效应及

规模经济优势

,

占据更高的市场份额

,

提升行业领先优势。公司在巩固和拓展以电线电缆制造为核心的基础

上

,

将“新文化”产业作为另一发展重点

,

重构传统紫砂产业链

,

努力实现双主业驱动的多元化战略目标

,

走具

有中超特色的企业发展之路。公司所处的电线电缆行业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

,

面向的客户主要为各级电力

公司及大型工业公司。在招投标过程中对投标的资本实力要求较高

,

同时公司正在大力发展的“新文化产

业”也需要较高的资本支持。因此在现实经营中

,

较大的注册资本更有助于公司经营活动的开展。公司将以

本次利润分配为契机

,

继续通过并购和内生发展推动公司双主业的发展

,

本次利润分配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的需要。

(

二

)

满足投资者的合理诉求

近三年公司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

以回报广大股东。公司于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分别

实施了

10

派

2

元

(

含税

)

、

10

派

1

元

(

含税

)

、

10

派

0.65

元

(

含税

)

的现金分红预案

,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3,440.80

万元

(

含税

),

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占最近三年实现的累计可分配利润

41.64%

。 除以上现金分红

外

,

公司仅于

2012

年度实施了每

10

股转增

10

股的权益分派预案

,2013

年至今均未再进行过送转预案。考虑

到广大投资者的合理诉求

,

结合公司目前股本规模、经营状况和未来发展的持续盈利情况及公司未来良好

的发展前景

,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有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

有利于全体股东分享上市公司发展的经营成果。

综合考虑公司所处的行业、 自身的发展阶段及投资者合理诉求等因素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符合公

司发展战略调整的需要

,

能够更好促进公司未来的发展。本次利润分配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

程》及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相关规定

,

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

三、关于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前

6

个月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公司股票情况及未来

6

个月拟减持情况

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 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前

6

个月未减持公司股

票。截止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公告日

,

公司未收到持股

5%

以上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拟在未

来

6

个月内有减持意向的通知。公司将严格督促持股

5%

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15

〕

18

号第一条规定

:

从

2015

年

7

月

8

日起

6

个月内

,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持股

5%

以上股东

(

以下并称大股东

)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通过二级市场减持本公司股份。

四、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业绩的匹配

(

一

)

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与公司业绩相匹配

项 目

２０１５

年半年度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营业收入（元）

２

，

３１９

，

３８８

，

３４１．５９ ４

，

８６５

，

７７１

，

３５３．０９ ４

，

４４７

，

９２２

，

６９７．８２ １

，

８７８

，

８７２

，

５１８．６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６１

，

４７４

，

０２４．８３ １０３

，

８２９

，

９６７．８６ １６５

，

００８

，

２６３．７３ ５３

，

９２８

，

０６７．６２

现金分红金额（元）

５

，

０７２

，

０００．００ ３２

，

９６８

，

０００．００ ５０

，

７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

，

７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４

年末

２０１３

年末

２０１２

年末

总资产（元）

６

，

０２７

，

６０７

，

９２５．９９ ６

，

０８６

，

５１４

，

７１２．９７ ５

，

２３１

，

４６７

，

２７５．９０ ４

，

９２７

，

７７８

，

９２６．３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１

，

６７０

，

２９０

，

２０６．９９ １

，

６４１

，

７８４

，

１８２．１６ １

，

５８８

，

３７１

，

０１２．７１ １

，

４７４

，

８７２

，

２８６．３５

近三年以来由于公司完成了江苏远方电缆厂有限公司等公司的收购

,

公司资产规模、收入规模都有了

较快增长

,

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

2013

年度明显下降

,

主要是会计估

计变更、政府补助收入减少等原因所致

,

但公司的资产规模、收入规模均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同时

,

公司

在完成无锡市恒汇电缆有限公司等公司的收购后

,

公司的资产规模、收入规模将进一步扩大。随着公司发展

规模不断壮大

,

充分发挥各种资源优势及企业文化

,

为公司赢得更广泛的客户与市场奠定基础

,

努力提高公

司的盈利能力

,

进而提高公司业绩。因此

,

本次利润分配符合公司的业务发展阶段

,

与公司的业绩相匹配。

(

二

)

公司财务状况能够支撑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公司

(

母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实现净利润

75,665,318.90

元

,

减去提取

10%

法定盈余公积

7,566,531.89

元后

,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230,570,828.13

元

,

减去已宣告发放的

2014

年度利润分配

32,968,000.00

元后

,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

公司

(

母公司

)

可供分配利润

265,701,

615.14

元

,

资本公积金余额为

774,895,482.80

元

(

其中

: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为

748,451,307.09

元

,

其他资本公积

为

26,444,175.71

元

)

。

本次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

0.25

股

,

合计金额为

12,680,000

元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4.75

股

,

合计金额

748,120,000

元

,

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转增股本

748,120,000

元。

经以上分析可见

,

公司控股股东提议的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的资产规模、收入规模、公

司业绩是能相互匹配的

,

且该预案有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同时

,

公司的财务状况良好

,

能够满足本次利润

分配的需要

,

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五、内幕信息的管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江苏中超

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

,

公司在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预披露前

,

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

息知情人的范围

,

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

,

尽可能减少内幕信息传

播时间

,

告知所有内幕信息知情人务必严格保守公司的内幕信息。

六、其他说明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投资风险。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471� � � �证券简称:中超电缆 公告编号:2015-096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于

2015

年

8

月

21

日在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

,

会议决定于

2015

年

9

月

7

日召开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

,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一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

现场会议时间为

:2015

年

9

月

7

日

(

星期一

)

下午

13:30,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5

年

9

月

6

日

-2015

年

9

月

7

日。其

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9

月

7

日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9

月

6

日下午

15:00

至

2015

年

9

月

7

日下午

15:00

期间任意时间。

(

二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江苏省宜兴市西郊工业园振丰东路

999

号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

三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四

)

会议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

五

)

投票规则

: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

,

投票表决时

,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

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

,

不能重复投票。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

果为准。

(

六

)

股权登记日

:2015

年

8

月

31

日。

(

七

)

会议出席对象

:

1

、

2015

年

8

月

31

日

(

星期一

)

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

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的股东

,

可以书面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

,

或在网络投票时间

内参加网络投票。

2

、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 会议审议事项

1

、 审议《关于调整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2

、审议《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核通过

,

具体内容详见

2015

年

5

月

22

日、

2015

年

8

月

22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发布的相关信息公告。

三、 会议登记事项

:

(

一

)

登记方式

:

1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

;

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

卡和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进行登记

;

2

、法人股东代表持出席者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或法人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和加盖公

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进行登记

;

3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须在

2015

年

9

月

2

日下午

5:00

点前送达或传真

至公司

),

不接受电话登记

,

出席现场会议时应当持上述证件的原件

,

以备查验。

(

二

)

登记时间

:2015

年

9

月

2

日上午

8:30

—

11:00,

下午

1:00

—

5:00

(

三

)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

江苏省宜兴市西郊工业园振丰东路

999

号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邮政编码

:214242

。信函请注“股东大会”字样。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向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流通股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或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参加网络投票。

(

一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

1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9

月

7

日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

00,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2

、投资者投票代码

:362471,

投票简称

:

中超投票 。

3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1)

买卖方向为买入股票。

2)

在“委托价格”项填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的对应申报价格

, 100.00

代表总议案

,1.00

代表议案一

,

2.00

代表议案二

,

依此类推

;

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

,

如议案一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1.01

元代表议案一中

子议案

1.1,1.02

元代表议案一中子议案

1.2,

依此类推。每一议案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具体如下表

: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元）

总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

１００．００

议案一 《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５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二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２．００

3)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1

股代表同意

,2

股代表反对

,3

股代表弃权。

4)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多次申报的

,

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5)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

,

视为未参与投票。

6)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18:00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

cninfo.com.cn),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

,

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

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4

、投票举例

1)

股权登记日持有 “中超电缆”

A

股的投资者

,

对公司议案一投同意票

,

其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数量

３６２４７１

买入

１．００ １

股

2)

如某股东对议案一投弃权票

,

申报顺序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数量

３６２４７１

买入

１．００ ３

股

5

、计票规则

: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股东先对全部议案投

票表决

,

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全部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全部

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对应委托价的表决意见为准

,

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

(

二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1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1)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

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等相关信息并设置

服务密码

,

如申请成功

,

系统会返回一个

4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2)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

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该服务密

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

,

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

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

,

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申请数字证

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2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1)

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2)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

,

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

;

已申领数字

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CA

证书登录。

3)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4)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3

、股东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9

月

6

日下午

15:00

至

2015

年

9

月

7

日下

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投票注意事项

(

一

)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

果为准。

(

二

)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18:00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

cninfo.com.cn),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

,

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

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六、其他事项

(

一

)

现场会议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

:

江苏省宜兴市西郊工业园振丰东路

999

号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

联系人

:

潘志娟

;

电话

:0510-87698298;

传真

:0510-87698298;

会议联系邮箱

:zccable002471@163.com

。

(

二

)

会期半天

,

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

三

)

网络投票期间

,

如投票系统受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

,

则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

行。

附件

1:

回执

附件

2:

授权委托书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附件一

:

回执

回 执

截至

2015

年 月 日

,

我单位

(

个人

)

持有“中超电缆”

(002471)

股票 股

,

拟参加江苏

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9

月

7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

股东账户

:

股东名称

(

签字或盖章

):

年 月 日

附件二

:

授权委托书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

(

本公司

)

作为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全权代表本人

/

本公司

,

出席于

2015

年

9

月

7

日召开的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

代表本人

/

本公司签

署此次会议相关文件

,

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表决权

: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５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议案二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注

: 1

、上述审议事项

,

委托人可在“同意”、“反对”或“弃权”方框内划“

√

”

,

做出投票指示。

2

、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

,

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3

、本授权委托书的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4

、本授权委托书应于

2015

年

9

月

2

日前填妥并通过专人、邮寄、传真或电子邮件形式送达本公司。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５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至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结束

证券代码:002471� � � �证券简称:中超电缆 公告编号:2015-097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于

2015

年

8

月

21

日

16:30

时

在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盛海良主持

,

会议应到监事

7

人

,

实到监事

7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三

)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表决结果为通过。

在审慎阅读了公司《关于调整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之后

,

我们认为

:

调整后的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

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备查文件

(

一

)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

(

二

)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2015年 8月 22日 星期六

B8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0878� � �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2015-048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5

年

8

月

21

日，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了

公司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金融服务协议》，因信息传递有偏差，出现内容的错误，现更正如下：

一、《金融服务协议》中

"

七、协议的期限、生效、变更和解除

"

中，原披露内容为：

1．

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并经过相关法律程序后生效，有效期为一年，自甲方股东大会批准后开始计算。

更正后为：

1

、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并经过相关法律程序后生效，有效期为一年，自

2015

年

8

月

28

日开始计算。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协议其他内容不变。更正后的《金融服务协议》详见公司

2015

年

8

月

22

日披露于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金融服务协议（修订版）》。公司董事会对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变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2日

鹏华中证800证券保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B类份额交易价格波动提示公告

近期，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基金管理人

"

）旗下鹏华中证

800

证券保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之

B

类份额（场内简称：证保

B

；交易代码：

150178

）二级市场交易价格连续大幅下跌，

2015

年

8

月

20

日，证

保

B

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

0.495

元，相对于当日

0.379

元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溢价幅度达到

30.61%

。截止

2015

年

8

月

21

日，证保

B

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

0.446

元，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

能遭受重大损失。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

、证保

B

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由于证保

B

内含杠杆机制的设计，证保

B

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将

大于鹏华证券保险份额（场内简称：证保分级，场内代码：

160625

）净值和鹏华证保

A

份额（场内简称：证保

A

，

场内代码：

150177

）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即证保

B

的波动性要高于其他两类份额，其承担的风险也较高。证保

B

的持有人会因杠杆倍数的变化而承担不同程度的投资风险。

2

、证保

B

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参考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

他风险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3

、截至

2015

年

8

月

21

日收盘，证保

B

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接近基金合同约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阀值。不定

期份额折算后，证保

B

的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高溢价所带来的

风险。

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鹏华中证

800

证券保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正常。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

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5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鹏华中证

800

证券保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

息。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6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8月22日

证券代码：000939� � � �证券简称：凯迪电力 编号：2015-82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因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近期将策划重大事项，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防止信息泄露，保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申请，

本公司股票

(

代码：

000939)

自

2015

年

8

月

24

日开市起停牌，预计将于

2015

年

9

月

24

日开市起复牌。公司将根据事

情进展及时公告。

因本事项不涉及公司债还本付息，故本公司

"11

凯迪债

"

（代码：

112048

）不停牌。

特此公告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601616� � � �证券简称：广电电气 公告编号：2015-023

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本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旻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旻杰投资

")

正在筹划与上市公司相关的重大

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8

月

24

日起停牌。

公司承诺：公司将敦促旻杰投资尽快确定是否进行上述重大事项，并于股票停牌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含

停牌当日）披露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周报表

截止时间

：

2015

年

8

月

21

日 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规模 设立时间 管理人

1 500038

融通通乾封闭

3,284,949,844.7500 1.6425 20

亿元

2001.8.29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 184728

基金鸿阳

2,571,351,572.03 1.2857 20

亿元

2001.12.10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 500056

易方达科瑞封闭

4,248,189,424.59 1.4161 30

亿元

2002.3.1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 184721

嘉实丰和价值封闭

3,848,554,367.50 1.2829 30

亿元

2002.3.2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 184722

长城久嘉封闭

2,584,286,211.71 1.2921 20

亿元

2002.7.5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未经审计单位拟分

配收益

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农业银行

6 500058

银河银丰封闭

4,528,107,778.13 1.5090 30

亿元

2002.8.15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

7 505888

嘉实元和

10,385,085,654.96 1.0385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


